安徽省旅游培训中心（安徽省天易酒店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）2026-2027年度社会车辆定点租赁服务会商响应承诺函

安徽省旅游培训中心（安徽省天易酒店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）：

贵方发布的“安徽省旅游培训中心（安徽省天易酒店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）2026-2027年度社会车辆定点租赁服务会商公告”，我方已获悉并详细审查了全部文件和有关附件，在此我方郑重承诺以下诸点并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一、我方完全同意并接受贵方会商公告明确的服务内容、价格和全部要求。

二、我方将严格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，并保证按要求提供相应的车辆和服务。除公告明确内容外，我方提供的服务标准将不低于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《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社会车辆定点租赁服务框架协议征集文件》要求的相关内容。

三、我方的承诺函自提交之日起，在公告的服务期限内具有约束力。如在规定的有效期内撤回承诺函，我方愿意赔偿由此给公告人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四、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我单位的响应承诺。如我方响应未被贵方接受，或我方被贵方接受后在服务期限没有承接到租赁业务，我方将完全无条件接受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定联络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响应承诺单位（盖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